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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政办发〔2021〕27号

关于对区政府 2021年重大行政决策目录
清单进行调整的通知

各镇政府，临城、常庄街道办事处、新城街道筹备处工委，区

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做好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编制工

作，根据各部门报送的 2021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建议项目，

区政府办公室于 7月 5日印发了《区政府 2021年重大行政决策

目录清单》。由于《薛城区（2020—2035年）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》和《薛城区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》尚处于调查研究和初

稿编制阶段，年底前不能完成，故将上述两个事项调整出《区

政府 2021年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》。另将《薛城区路侧综合

智慧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项目》纳入清单，现将调整后的 202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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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印发给你们。

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11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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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 2021年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清单

一、目录清单

1、枣庄市薛城区服务业发展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区发改局）

2、薛城区“十四五”能源规划（承办单位：区发改局）

3、薛城区路侧综合智慧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项目（承办单

位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承办单位对列入目录清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按

照相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列入目录清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要严格落实公

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等法定

程序，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请区政府常务

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。

（三）决策目录清单实施动态管理，根据区政府年度工作

任务变更等情况，及时调整决策目录清单并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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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8日印发


